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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案 释 纪
川机廉音 2024年 12月总第四十五期

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

“常修从业之德，常思贪欲之害，常怀律己之心”。集团公司

纪委每月推出一期线上廉政小课堂，通过“案例分享+分析点评”

的方式，以案释纪，以案释德，以案释法。希望各位党员、干部

认真学习、深入思考，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线。让廉音阵阵入

耳入心，清风相伴携手同行。

党员干部只有把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的总开关拧紧了，

把思想觉悟、精神境界提高了，才能真正增强“心不动于微利之

诱，目不眩于五色之惑”的抵腐定力。下面列举五起违纪违法问

题的案例，希望大家吸取教训，引以为戒。

案例一：王小波，男，汉族，1964年 7月生，四川盐亭人。

1982年 12月参加工作，1997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盐亭

县富驿粮油收储站站长、四川盐亭富驿省粮食储备库主任、盐亭

县复兴粮油购销有限公司董事长、盐亭县文同粮油购销有限公司

董事长。

王小波原是一名在粮食系统工作了 40多年的老员工，从普

通工作人员逐步成长为粮站站长、储备库主任、董事长。然而，

随着职务的升迁和身边“朋友”的增多，他逐渐迷失了方向，陷入

了贪污腐败的深渊。在担任盐亭县富驿粮油收储站站长等职务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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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，王小波利用职务之便，在粮食轮换、项目建设、设备供应等

方面为他人提供关照和帮助，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22万元。同时，

他还通过虚报项目支出、设备采购等方式套取国家财政补助资金

和企业资金，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和日常开支，非法占有 27万元。

2022 年 9 月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接受盐亭县纪委监委

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2022年 11月，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，构

成职务违法并涉嫌贪污、受贿犯罪，被开除党籍和解除劳动聘用

关系，所涉财物一并移送。2023年 4月，因犯贪污罪、受贿罪，

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20万元。

案例二：陈兴华，男，1979 年 3 月生，四川夹江人，1995

年 12月参加工作，2011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夹江县原

歇马乡代坪村村委会主任，代坪村党支部书记兼出纳。

他在年轻时期经历了家庭变故，后受到乡亲们的帮助走出阴

影，并决心回报。2010 年，在村民们的推荐下，陈兴华担任了

代坪村村委会主任。然而，他未能及时转变角色，依然保持经商

时的行事作风，经常与商人老板喝酒、打牌，甚至深陷赌博泥潭。

随着赌瘾越来越大，陈兴华的工资收入无法支撑其赌博开销，他

开始通过刷信用卡、借网贷度日，并很快债台高筑。最终，他将

黑手伸向了村集体资金，通过制作虚假工程项目资料骗取国家财

政资金 57.8万元，并侵占村集体资金 44.01万元。此外，陈兴华

还利用村民和其他村干部的信任，哄骗其他村干部，使得代坪村

“两委”成了一个空架子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和“三公开”制度完全

流于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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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底，夹江县纪委监委对全县各村集体“三资”开展提级

监督，陈兴华因重复申报村务工报酬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并

被要求退回重复申报的 2.7万余元。然而，他并未因此收敛，反

而企图用更多谎言来掩盖自己的贪腐事实。2019 年底，陈兴华

不再担任代坪村党支部书记，因担心被查，他抛妻弃儿逃往外地。

潜逃期间，他居无定所、风餐露宿，害怕身份暴露，不敢与陌生

人交往、不敢与家人联系，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。

2023年 11月，陈兴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接受夹江县纪

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2024 年 1 月，陈兴华因严重违反

党的纪律，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职务侵占、贪污犯罪，被开除党

籍。2024 年 5 月，陈兴华因犯职务侵占罪、贪污罪，被依法判

处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 30万元。

案例三：郑某，女，汉族，四川渠县人，1993年 2月出生，

大学学历。2016 年 7 月参加工作，在成都市外事服务中心（劳

务派遣）窗口工作。

郑某，于 2016年 7月起在成都市外事服务中心（劳务派遣）

窗口工作，主要负责签证收费、票据开具、银行缴存及核对等职

责。初入职场时，她怀揣理想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庭的

经济状况，甚至开通了线上支付平台的“笔笔攒”功能以积累财富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郑某的心态逐渐失衡，她开始羡慕身边

朋友和同事的高档生活，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她不惜借款、

刷信用卡进行超前消费，每月消费额近万元。由于收入无法支撑

其高昂的消费，郑某很快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。在发现单位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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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室对其账目核对不严的漏洞后，她开始铤而走险，利用手中的

公款填补个人消费的“亏空”。从 2017 年 1月至 2021年 12月，

郑某累计挪用公款高达 60多万元，用于购买奢侈品、娱乐和旅

游等活动。

郑某的挪用公款行为并未持续太久，就因工作调整被调离原

岗位。在离职前，她试图通过自行存款的方式掩盖其挪用公款的

行为，却意外地将银行应保留的存款单带走，这一举动引起了银

行工作人员的警觉。经过对账，外事服务中心财务人员发现了郑

某长达 4年多的“公款私用”行为，并立即将情况上报给成都市纪

委监委驻市委外事办纪检监察组。

2023 年 2 月，郑某涉嫌职务犯罪一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

起诉；由成都市外事服务中心与顺欣国际公司按照程序解除郑某

劳务派遣合同；双流区纪委监委将成都市外事服务中心财务管理

上存在的制度漏洞经市纪委监委抄送驻成都市委外事办纪检监

察组。

案例四：泽加，男，藏族，1977年 11月生，四川新龙人，

1997年 8月参加工作，2003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新龙

县委统战部副部长，拉日马乡党委副书记、乡长、党委书记、人

大主席，银多乡党委书记等职。

随着职位的升迁，泽加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发生了严

重扭曲。他开始向往奢靡的生活，沉迷于纸醉金迷、灯红酒绿的

“幸福”之中。在担任拉日马乡党委书记时，他主持调解了某项目

施工方与群众的矛盾纠纷，并欣然收下了项目负责人陈某送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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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万元现金，这是他受贿的开始。此后，泽加的贪欲愈发膨胀，

他擅自将工程项目交给亲戚和商人，并主动索贿，其中一次成功

索贿 25万元。他沉醉于高消费带来的快感，肆意挥霍、铺张浪

费，逐渐导致个人财务状况入不敷出。为了维持奢靡生活，泽加

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，将罪恶之手伸向群众的帮扶款，先后挪用

养老保险金、草补林补资金等共计 11.09万元。此外，他还套取

资金私设“小金库”，用于单位违规接待和车辆维修等支出。泽加

的贪腐行为并未止步，他继续上演花式敛财，把权力当作谋取私

利的工具。从 2015年至 2022年，在长达 7年的时间里，他贪污

公款 20.29万元，收受贿赂 36万元。

2022年 10月，泽加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，构成职务违法并

涉嫌贪污、挪用公款、受贿犯罪，被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。2022

年 12月，泽加因犯贪污罪、受贿罪、挪用公款罪，被依法判处

有期徒刑六年，并处罚金 43万元，继续追缴其贪污所得 17万余

元和受贿所得 36万元。

案例五：房志秀，女，1962年 1月出生，1982年 9月参加

工作，1996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天津市冶金材料研究

所会计；河北区审计局科员、副主任科员、商业科副科长、财政

科副科长、法制科科长；河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财务科科长、副

调研员、四级调研员。

房志秀在财务领域长期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期间，利用职权

贪污公款，数额巨大。她通过虚列开支、虚假报销等手段，自

2011年至 2019年 6月，9年间侵吞公款共计 2768万余元。房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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秀在担任河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财务科科长后，不仅不戒骄戒躁，

反而私心膨胀，逐渐腐化变质。她背离初心、理想信念失守，在

持续反腐高压态势下仍不收敛、不收手、不知止。

房志秀出生于普通工人家庭，因小时候经济条件不好，萌生

了“有了钱就有了一切”的念头。她调入河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任

财务科科长后，本应恪尽职守，但其内心深处的拜金主义和享乐

思想却蠢蠢欲动，对公款进行蚕食鲸吞。在畸形心理驱使下，她

的贪欲不可遏制。

此外，房志秀熟悉财务工作，能够采取隐蔽手段逃避监督，

并将财务部门制度束之高阁，规避内外监督，使得其贪污行为在

近十年内一直未被发现。直到 2019年因填报个人事项瞒报房产

违反组织纪律受到党纪处分，才害怕牵出贪污公款的事情而收手。

2021 年 11月 24 日，天津市河北区纪委监委对房志秀涉嫌

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。2022 年 6 月，房志秀被开除

党籍、开除公职。2022年 10月，房志秀因犯贪污罪，被判处有

期徒刑十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。

中共中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供稿

2024年 12月 15日


